附件3：无关联交易承诺函
无关联交易承诺函
株洲市生态环境局：
为诚信经营和依法经营之目的，确保双方公开、公出、公正合作、兹此声明如下：
截至采购之日：我司及我司之关联公司（包括公司所投资的子公司及其他经济实体、公司所属上级母公司及所投资的子公司及其他经济实体，无论参股或控股）之法定代表人、股东、公司董事会成员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与贵单位及贵单位各级领导人员、全体在职员工之间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包括但不限于实名股东、隐名股东、代持股份，以及利益分配、公司收益分配等利益上的利害关系）。
如违反本承诺，采购人有权在任何时间中止我公司的参与资格或终止合同，我公司愿意承担由此给采购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供应商（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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